
根据招标文件规定，招标人现发出第 1 号补遗书对招标文件内容进行修改。

1、“十四五”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2023年项目（总干渠71+922～

75+757）施工第一标段招标文件“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”中：

1.14 细豆砂路面(5cm厚,1065.78m3) m3 21315.60

修改为：

1.14 细豆砂路面(5cm厚，1065.78m3) m
2

21315.60

2、“十四五”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2023年项目（总干渠71+922～

75+757）施工第二标段招标文件“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”中：

1.14 细豆砂路面(5cm厚,1311.92m3) m
3

26238.40

修改为：

1.14 细豆砂路面(5cm厚,1311.92m3) m
2

26238.40

“十四五”河套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2023年项目（总干渠71+922～75+757）

建设监理标段招标文件中的“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”中“八、其他材料”第（五）项

内容以重新上传的招标澄清文件正文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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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人：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(公章)

招标代理机构：内蒙古九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(公章)

2023年05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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